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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
謝

本
支
社
於
昨
年
十
一
月
一
一
十
日
舉
名
喬
遷
第 

十
一 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荷
蒙
中
國
洪
門 
E- 

治
黨 

總
支
部
各
支
部
達
權
總
支
社
及
洪
門
昆
仲
婚 

姆
姊
妹
及
合
界
僑
班
惠
賜
鴻
詞
儀
金
靳
光
萬 

分
拜
領
之
餘
謹
誌
歎
言
聊
申
謝
忱

、伝
嚓
達
權
支
社
仝
人
敬
謝 

民
治
黨
總
支
部
祝
附 
達
權
總
社
五
兀
祝
詞 

點
城
黨
社
十
元
祝
留 
本
埠
民
治
黨
十
元
祝 

詞 
企
城
達
權
社
中
元
祝
詞 
冠
香
樓
十
元

卡
城
達
權
社 
繞
黨
社
 
錦
碌
黨
武 

蘭
断
民
治
黨 
雲
埠
育
權

列

必
珠
民
治
黨

都
城
民
治
黨 
大
演
公
報 
都
城
達
權
社 

企
城
民
治
黨 
滿
城
黨
社 
點
城
廖
受
帝 

每
五
元
祝
詞 
雲
埠
民
治
黨
亠
二
元 
域
叱
民
治 

黨 
大
公
義
學 
每
祝
詞 
華
利
攤
砲
廿
五 

元 
李
江
漢
李
其
像
李
鎭
黃
國
材
李
中
碧
容 

李
進
來 
共
十
八
元 
羅
華
介
家
十
五
元 

陳
球 
黃
福 
李
容 
鈍
葆
恒 
羅
寸
新

雷
宜
顯 
曾
北
霓 
罰
基 
黄
樹
森
一

潘
一

馬
康 
梁
成 
黄
修
公
家 
鈍
銳
今
家 
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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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住

屋

由

賣

，

， 

七
房
住
宅 
一 間
位
在
託
街
匕
百
號
布
洛
內
中 

睡
房
三
个
英
犯
土
庫
大
煖
爐
僑
梓
如
意
者
請 

在
電
話
洽
商EN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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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
加

中

華

總

會

館

逋

吿
 

爲
通
吿
事
。
關
於•
一
九
五
八
年(
即
明
年
)

卑
詩
省
舉
行 
一 
百
避
年
紀
念
慶
典
。
本
總

,會
館
曾
於
去
一
年
九
月
間
。
接
到
卑
詩
省
府
壽 

辦
慶
典.委
員
筒
來
函
。
請
本
總
會
舘
居
時
參 

加
慶
祝
。
並
聘
本
總
會
館
常
委
黃
文
甫
。
爲 

該
委
員
會
董
事
。
黃
常
委
業
雜
多
次
出
席
該 

會
。
參
與
會
議
。
本
總
會
館
爲
全
僑
最
高
機 

關
。
自
常
竭
誠
參
加
慶
祝
。
惟
茲
事
體
大
。 

我
僑
必
需
羣
策
群
力
。
方
克
有
濟
。
况
我
僑 

衆
在
此 
一 
百
年
常
中
。
貢
獻
於
卑
詩
省
甚
大 

。
卓
著
動
勞
。
應
藉
該
機
會
。
徵
袈
資
料
。 

編
印
成
册
。
分
送
西
方
各
界
人
士
閱
覽
，
俾 

其
咸
明
險
其
中
情
况
。
以
冀
提
高
我
華
僑
姫 

位
。
本
總
會
館
原
擬
早
日
召
開
全
僑
大
會
。 

商
討
慶
祝
卑
詩
省
百
週
年
紀
念
事
宜
。
嗣
因 

總
領
事
劉
毓
棠
先
生
接
有
一 
部
份
華
僑
請
求 

由
劉
總
領
事
召
集
。
劉
總
籠
再
以
事
關
全
體 

華
僑
。
曾
與
各
方
而
華
僑
洽
商
多
次
。
卒
之 

未
有
切
實
决
断
。
迨
至
三
月
廿
九
日
本
總
會 

館
接
到
劉
總
領
事
來
函
。
謂
此
事
交
由
本
總 

會
館
召
集
。
本
總
會
館
經
於
本
月
三H
下
午 

八
時C

召
集
全
傑
職
員
會
議
。
當
經
一
致
議 

决
本
月
十
四E
(
星
期
日
)
下
午
八
時
。
召 

集
各
僑
團
代
表
暨
恐
體
男
女
僑
胞
。
開
會
組 

織
「
慶
祝
卑
詩
省
百
週
年
紀
念
籠
備
委
員
會 

」
同
時
推
基
該
委
員
會
各
科
職
員
。
負
責
許 

備
慶
祝
事
，"
等
議
在
案
。
分
行
通
为
。
仰
行 

僑
團
委
派
代
表
。
暨
全
體
男
女
僑
胞
。
依
時 

出
席
。
共
策
進
行
。
爲
要
。
此
吿
。

其
十
全
加
中
情
總
會
館
啓 

中
华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阳
月
八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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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
近

埠

周

憲

煜

謝

啓
 

弟
於
三
月
初
旬
失
公
例
覺
人
西
人
醫
院
調
治 

馭
星
期
荷
蒙
洪
产
昆
苗
達
權
社
執
事
宗
親
友 

好
親
臨
碘
問
或
贈
鮮
花
菓
品
香
烟
等
拜
領
之 

餘
銘
感 

71:
内
个
幸
殛
，徐
癒
出
院
遂
际
生
命
令 

繼
續
休
養
伯
蒙
本
母
僑
領
及
學
校
執
事
昌 

備
至
允
許
假
借
學
校
暫
住
公
勝
感
謝
耳
謹
綴 

數
弄
以
鳴
謝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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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義
兄
恒
佐
徐
公
府
君
不
幸
於
民
國
四
十
六 

年
陽
曆
三
月
廿
四
日
上
午
一
時
病
終
于
當
近 

埠
西
人
公
醫
院
積
閏
享
壽
七
十
四
歲
爲
念
始
一 

亭
結
義
之
老
叔
父
本
黨
社
聯
同
爲
料
理
其
喪 

禮
經
於
同
月
卅
號
下
午
一 
時
在
殖
儀
舘
致
奠 

發
引
歸
土
荷
蒙
昆
仲
宗
親
戚
友
世
誼
惠
賜
花- 

圈
膊
儀
幷
親
臨
執
繡
素
車
隨
送
高
誼
隆
情
歿. 

存
均
感
謹
此
代
謝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當
近
分

達
權
支
社
成
啓 

厚
惠
列
后 

恕
不
稱
呼
♦ 

民
治
黨
分
部
花
圏
車 
達
權
社
花
圈
車 
城 

北
駐
所
花
圈
車 
鄭
榮
勝
車 
鄭
華
錦
花
圈 

，車 
州
慶
溥 
謝
添 
大
利
廠
仝
花
圈
車 

楊
均
廉 
江
潮
老 
岑
池
福 
曾
士
晉 
趙 

將
朝
仝
車 
徐
熾
昌 
船
泉 
曰
貴 
周
炳 

恩
仝
車 
周
大
成
、花
圈 
林
北
兆
夫
婦
花
圈. 

大
利
廠
拾
元 
城
北
駐
所
七
元 
徐
鎭
泉 

徐
熾
昌 
鄭
榮
勝 
周
梓
光
.
鄭
忠
梅 
每 

五
元 
岑
池
福 
鄭
正
璞 
，周
振
南 
鄭
尙 

焯 
鄭
乾
本 
每
叁
元 
鄭
福
宜
弍
元
五 

周
新
和 
W
東 
楊
深 
鄭
齊
鉅 
徐
玉
林 

均
才 
周
水
泉 
黃
秋 
馮
灼
伯 
黃
直 

鄭
厚
健 
鄭
尙
茂 
鄭
文
祿 
沈
潮 
黄
保 

就
、
鄭
新
發 
岑
煜 
鄭
忠
惠
、
周
憲
戌 

楊
均
廉 
江
朝
彥 
鄭
樹
培 
楊
英 
李
其
， 

關
國
密 
鄭
新
鉅 
鄭
琼
聲
.
徐
堅 
曹
餘 

登 
趙
將
朝 
，鄭
尙
舜 
鄭
厚
滋 
鄭
慶
歡 

謝
添 
鄭
慶
沖 
徐
炳
贊 
徐
日
貴 
周
月 

德 
每
弍
元 
鄭
榮
壹
元
五 
鄭
續
燕 
鄭 

業
朋
，
鄭
家
賀 
鄭
慶
順 
胡
維
焼 
駱
廣 

李
成 
楊
重
生 
鄭
厚
堆 
鄭
如
柏 
.
董
彬 

謝
池 
李
長
彥 
周
德
堯 
廖
富 
鄭
如
東 

李
暢
容 
鄭
如
振 
鄭
新
添 
馬
榮
樂 
西 

女
者
市 
周
偉
旋 
黃
欽
培 
鄭
尙
積 
海 

双
德 
曾
吉
晋 
部
就
光 
徐
世
就 
蘇
慶
， 

祥 
鄧
長 
陳
振
洪 
鄭
振
進 
周
梅
光

鄭
〕

伯
祥
 

李
沛
林
 

鄭
成
求
 
曾

占
歉 
周
炳
恩 
楊
兆
端 
馮
業
沙 
馮
百 

信 
馬
立
恩 
鄭
榮
康 
鄭
尙
溢 
鄭
閏
英
， 

唐
世
桓 
渦
開
基 
岑
求 
鄭
厚
灼 
鄭
榮 

洽
、
鄭
忠
榮 
岑
坤 
鄭
基
建 
温
健
宏 

鄭
業
强 
鄭
仕
良 
鄭
秋
長 
鄭
逢
就
鄭
 

秋
良 
胡
華
錫 
鄭
珍
光 
鄭
容
方 
鄭
運 

勝 
鄭
建
基 
陳
曇
 
動
達
强 
鄭
厚
廻 

劉
文
龍 
黄
華
滋 
州
永
昌 
鄭
廷
信 

黃
碧
年
徐
楊
煜 
鄭
忠
悅 
武
連
發 
鄭
炎
一 

朋 
鄭
元
偉 
鄭
家
錄 
鄭
奕
高 
鄭
務
本 
一 

唐
永
和 
陳
直 
鄭
華
權 
黄
京 
鄭
遠
盛
一 

雷
倫 
黄
溜
棠 
周
瑞
洪 
林
杏
春 
蘇
湛
一 

楊
佐 
林
華 
鄭
忠
閏 
李
松 
鄭
華
鍊 
- 

鄭
維
就 
哪
彩
彩 
.鄭
業
廣 
蘇
孔
培 
魏 

戊
秀 
鄭
尙
淸 
龈
新
祺 
鄭
如
順 
岑
鉅 

朱
德 
鄭
松
長 
馬
金
祥 
蘇
立
和 
梁
瑞 
一 

恩 
李
學
呈 
鄭
成
就 
梁
樂 
周
勝
新 

一 

曾
積
良 
每
彎
元 
書
七
 ̂
 五 
關
漢 

一 

譚
有
安 
阮
泉 
，四
林 
雷
生 
鄭
漢
秤 

) 

雷
滔 
.黃
沛
泉 
鄭
如
興 
鄭
如
棟 
編
前

每
五
毫

如
有
錯
漏
見
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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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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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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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貨
 e
 

一
。
僑
胞
光
顧
一
。
格
帆

迎
。

「
開
我
館
僑
胞
注
意 

。
常
有
各
野
盤
碗
玻 

璃
杯
。
餐
刀
、
叉
、， 

厨
房
用
具
發
行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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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
廣

維

謝

吊
 
1
 

先
嚴
煦
學
雷
公
府
君
働
於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一
三 

月
廿 
Z-
號
件
后 
時
猝
然
逝
世
經
於
四
月
弍 

號
(
星
期
去
)
下
午
弍
時
冊
行
篆
奠
並
假
固 

蘭
天
堂
殯
能
館
發
引
出
殯
歸
土
以
安
電
雰 

叨
蒙
團
喉
宗
親
戚
友
世
世
等
惠
賜
膊
儀
花
圈 

素
車
白.•
致
送
親
臨
執
彿
高
誼
隆
情
歿
誉
均 

感
哀
此
横
謝 

(
茲
將
厚
惠
列
后
恕
不

尊
稱
倘
有
錯 

棘
人
雷
廣
維

見
諒
) 

仝
苫
啓

憂
誅

渡
溪
同
郷
會
誅
詞

崙
翊
別   

.8
誅
詞 
原
宗
公
所
誅
詞
花
幽
車 

雷
潤
維
峰
儀
弍
拾
元
素
車 
曹
咸
弍
元
五
毫 

雷
家
奕
雷
日
吩
雷
仰
裕
全
花
圈 "
雷
民
盼
五 

元
花
圏
李
光
明
雷
新
甜
秋
圏
車
 
雷
家
榮 

花
圏
車 
龔
貞
信
雷
卓
平
力
文
瀾
雷
家
聰
雷 

法
添
鄺
星
漁
花
圏
車
；
鄺
迺
景
鄺
煖
敬
鄺
德 

堯
邸
德
誠
方
富
創
雷
家
可
雷
宜
慰
鄺
摩
光
鄺 

華
迺
鄺
修
杰
鄺
敬
全
鄺
銘
光
飢
修
照
鄺
痔
堯 

鄺
志
明
雷
念
盛
仝
六
元
花
圏
車 
伍
洽
肇
六 

元
花
圈 
余
恵
弍
元 
廖
芳
好
叁
元 
微
茂 

彬
五
元 
許
躍
任
五
元 
吳
金
鳳
覺
元 
徐 

玲
壹
元 
李
章
勝
弍
九 
許
耀
添
許
光
鎔
仝 

拾
五
元 
雷
家
麗
弍
元 
雷
家
貞
弍
元 
.
雷

權
五
元(
台
山
人) 

元 
陳
福
華
楊
穗
波

路
餐
館
蔡 

雷
社
炳
六

圏

棟
弍
元 
雷
權
邦
誅
詞 
新
重

酒
家 
蕾
錦
維
合
家 
雷
基
磐
令
家 
雷
國
磐 

分
家 
以
上
似
花
圈
.

.!;家
迎
花
圈
雷
宜
曉 

合
家
花
圈
雷
宜
燦
合
家
花
圈
雷
宜
普
花
圏 

雷
宜
雁
雷
宜
堯
併
家
勳
雷
家
權(
中
山
人)
仝 

花
圈 
雷
柄
霖
叁
元 
雷
法
項
五
元 
雷
法 

諒
五
元 
缶
煦
維
雷
瑞
維
共
五
元 
雷
成
舗 

雷
維
檀
， t

宜
堆 
锻
燃
維 
东
家
覺
一 
雷 

學
週 
<
家
達 
雷
家
昂 
每
壹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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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
仔
人
募
刀
樣
太
多
日
錄
印
備
函
索
即
滓

黃
居
立
總
司
町
啓

(
?
^

*^

本
餐
館
設
在
安
且
由
省
飴
哪 

罅
遊
人
避
暑
名
勝
好
埠
秋
變 

中
西
餐
裝
修
華
美
完
全
現
借 

化
生
意
極
旺
獲
利
極
厚
，「
有
一 

繳
納
入
息
稅
單
爲
憑
」.
毎  

*

 

本
埠
今
年
紙
偈
懺
張
生
意
加 

倍
機
器
日
常
工
作
人
具
麥   

<
 

千
餘 
弍
千
人
誠
爲
大
好
機   

^
 

祗
因
人
力
問
題
迫
要
將
没
盤) 

生
意
召
人
承
買
如
有
親
胴
欲3 

•
管
斯
業
請
來
面
議
函
商
亦
一
营

熊
餘
餐
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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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雙

層

新

屋

出

賣
 

近
田
存
素
街
新
式
屋
一
間
，
分
上
下
兩
層
， 

每
層
均
有
客
廳
廚
房
洗
浴
室
及
睡
房
兩
個
。 

全
英
泥
土
庫
八
尺
高
，
設
有
自
動
油
爐
自
動 

電
熱
水
汀
最
合
兩
伙
住
家
或
分
租
賃
取
價
一 

萬
六
千
三
百
元
。

又
有
舊
式
上
下
兩
層
屋
一 
間
，
近
十
街
夾
ln 

五
素
街
，
每
層
均
有
客
廳
廚
房
洗
身
麻
及
睡 

房
，
最
介
兩
伙
住
家
之
用
，
有
全
土
庫
，
取 

價
西
七
千
五
百
元
。

柯
士
頓
實
業
公
司
代
理
人
湯
靄
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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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裝

修

住

宅

工

程
 

本
公
司
專
門
承
接
建
築
樓
宇
及
改
造
或
修
葺 

各
種
房
屋
工
程
幷
接(
斯
德
高
)
雄
屋
外
石 

屑
塗
旅
等
工
作
工
精
價
廉
華 
〃
光
顧
隨
時
應 

命 
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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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園

口

及

玻

璃

屋

出

賣
 

液
璃
屋
兩
間
。
及
廿
英
畝
園
口
。
在
正
大
道 

。
離

Tem
lce一  

B
。 C
。 
一
英
用
遠
。
該
玻 

璃
屋
廿
四
尺
濶
。
一
百
尺
深
。
有
四
睡
房
住 

宅
一
間
。
兩
睡
房
住
宅
一
間
。
及
一
小
屋
。 

另
大
牛
房
。
位
於
許
晏
张
車
路
。
接
近
 

Prince  R
upert:  

及 Kitim
af  

兩
埠
。 

如
意
請
與
H
・ G

 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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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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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麥
保 
梁
煥 
簡
支
公
家 
吳
榮
瑞 
趙
槐 

岑
如 
勝
利
餐
陽
胡
良
今
家
 
黄
鶴
鳴 

一 

黄
漢 
馬
世
鐘
応
子
循
 
伍
于
彩 
胡 

持
源 
羅
傅
铝 
李
家
劈
蒙
 
呂
咨
合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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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
埠

達

權

社

通

告
 

爲
通
吿
事
。
本
社
關
於
徹
收
用
費
事
宜 

。
昨
經
大
佇
議
决
。
根
據
往
年
議
案
辦
理
。 

凡
於
本
年
六
月
/II-H
前
緻
交
者
。
折
半
徵
收

每
/£元 
陳
培
椅
，
吊
澤 

吕
敖

黄
添 

羅
和

何
見 
司
徒
北
慶 
鈍
宜 

蘇
fi-il
每
卷
元

-5
、
李一

•
兀

欽
公
家
一 
周
石

。
以
資
噗
勵
。 

十
足
徵
收
。
耳

過
功
徽
交
者
。
一 

邊
趙
偉
常
。
余
鹿 

。
仰
我
仝
間
男
-ZT 

雲
坤
達
縄

遵
章 

二
君

夫
人 
温
H
明
大
人
周
月
蓮
女
士

吳

。
爲
例
收
員 

一
體
知
照
。 

中
華
民
阈4

美
仆
家 
鈍
壯 
犍
 
伍
柱
制 
囲
祥

公
啓 
周
仁
佳
仆
家 
塞
 
毎
穴.元 
鄭
付
民 

新
成
就 
馬
榮
順 
一
黃
福
松 
每
弍
士
跟

是
荷六

年
一
二
月
十
儿
日

EB88̂
 

先
兄
松
耀
字
秀
生
黃
公
府
君
痛
於
民
國
四
拾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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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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瑟
醫
院
積
聞
享
壽
八
拾
五
歲
經
於
四
月
一
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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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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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瓶
扶
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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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
情
歿
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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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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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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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
慈
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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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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汗
 

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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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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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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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賊
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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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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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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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
立
一
八
三
二
年
由
大
西
洋
至
太
平
：̂
支
行
四
百
八
十
餘
一
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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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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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
歡

迎

大

小

貯

蓄
 

滙

矮

旅

行

支

襲
 

保

險

箱

等

租

賃
 
*
代

擊

保

管

公

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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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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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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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
意

私

人

貸

欵

均

有

人

壽

保

障
 

歡

侬

華

友

光

顧

那
華
斯
高
沙
銀
行
雲
高
華
埠
喜
市
定
夾
射
林
比
亞
街
支
行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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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
亞

栢

文
 

， 

出

賣
 

" 

此
栢
文
建
於
華
埠
之
二
街 

角
。
共
行
廳
房
四
套
。
每 

门
收
入
三
百
元
。
建
築
全 

部
新
修
。
價
錢
相
宜
。
有 

銀
期
。
倘
君
有
意
作
此
業 

或
房
屋
及
生
意
買
賣
。
請 

到
上
址
與
黄
鉅
廉
君
面
洽

+
■N

一！

7
本

7
^

一 

一 

W
各
種
生
意
倉
許
結
虞
報
恭
息
窗
餘
 

頭

汚

外

届

蘿

婚

窦

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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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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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
粵

兒

安

津

貼

費
 

一
為
胞
如
清
委
議
 
竭
誠
服
務
遲
壹
 

风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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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

暮

街
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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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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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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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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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
文
 

二
 

戶

盯

慮

避

.1^0570

 

一 

^
^
d
K
H
^
n
^
^
H
H
L
^
^
^

遇 一1 阪一 
•
，  
*

图0
 

f
7
y
^
^
 

一一̂"̂蓼 工豐 
"

."4三3 ".̂̂
 屮5̂

t

凌簿國
醫
學
!

業
 

拳
震
檢
凝
合
格
中
醫
生

暫
寓
亞
力
山
大
街
四
一
 
弍
號
 

厂

」^^61^657

 

11555^ •八9
^
5
^
^
5
£
:
^
^
^
^
^
.

2
2
 

T

tfczzz???*

喘终EE磅< 

i
l

.智

饗

 

聲SB

 

;<E-
0l旦 

lle

5@
sp 

^3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 

德
國
汉
若
人
再
。
廚
万
肉
刀
。  

#■.: 
任
算
 

界
較
剪
刀
仔
?
美
國
的
市
打
廚
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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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
連

打

埠
.民

治

黨
 

I®
謝
民
國
四
十 5•
年
份
經
費 

李
常
院 
馬
曉
修 
梅
用 
黃
達
蘭 
每
五 

元 
司
徒
維
四
元 

伍
于
彩 
梁
煙
賢 
每
叁 

元 
雷
宜
顯 
馬
世
鐘 
闢
定
濂 
梁
保
一
伍
柱 

桐 
梁
永
時 
黃
兆
强 
林
任
賢 
每
弍
元
五 

何
貽
煥 
鍾
認 
黄
榮
春 
伍
何
球 
鍾
壮 

黃
洛
球 
羅
傳
铝 
梁
猴 
劉
拱
新 
鍾
華 

龍 
鍾
超
大 
能
球 
羅
"
新 
李
修
深 

黃
昂
浣 
劉
煙
雨 
呂
仝 
陳
球 
馬
世
諸 

每
弐
元 
黄
経
源 
梁
榮 
鄭
悅
民 
梁
、後 

湯
定
仁 
馬
榮
順 
黄
福
松 
陳
根
源 
、吳 

莫
遅 
黄
福
添 
竹
北
寛 
黄
漢 
毎
豈
元 

五
殿
明
福
 
胡
持
基 
信
立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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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大

批

圖

書

唱

片

， 

一 

雲
訊.
。
雲
埠
堅
利
公
司
總
經
理
馬
超
林 

君
。
爲
適
應 M
會
需
求
良
。
最
近
又
由
祖 

國
辦
到
大
批
敎
材
課
本
。
創
作
文
藝
。
技
術 

科
學
。名
燈
畫
報
。
民
間
唱
片
及
時
代
歌
曲 

等
等
。
貨
品
至
爲
齊
備
。
馬
君
素
來
對
於
文 

化
事
業
。
及
人
民
敎
育
水
準
之
提
高
。
甚
爲 

•
關
心
。
堅
利
公
司
設
在
喜
市
定
東
街
六
三
九 

號
9
歡
迎
各
界
僑
胞
駕
臨
。
參
閱
書
籍
云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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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
文

甫

八

次

投

遞

呈

文
 

難

墨

等

例

能

實

現
 

•
(
績
昨
)
査
我
華
僑
中
。
有
許
多
因
財 

政
或
種
種
關
係
。
不
能
囘
國
。
始
要
取
一 
養 

子
。
以
繼
否
燈
。
故
本
總
會
館
同
人
。
特
別 

請
求
先
生
。
准
許
養
子
前
來
加
國
。 

爲
詳
明
計
。
我
重
提/
文
內
數
項
。
第 

一
。
第 
/£
兩
項
。
應
歸
爲
一
。
因
兩
項
均
係 

關
於
新
娘
例
。
我
人
心
目
中
鑒
於
先
生
批
准 

男
手
取
新
娘
來
此
結
婚
。
本
應
男
女
有
同
等 

利
權
。
故
敢
請
先
生
亦
批
准
女
子
申
請
未
婚 

夫
前
來
。
我
又
再
進
一
步
。
凡
在
廿
一 
歳
以 

上
之
青
年
。
如
無
五
年
居
留
期
間
。
不
能
入 

籍
。
而
未
入
籍
者
。
則
未
有
申
請
取
新
娘
來 

加
結
婚
之
權
。
我
請
先
生
准
許
此
等
未
入
籍 

之
靑
年
。
专
此
申
請
新
娘
來
加
權
。
條
件
亦 

同
已
入
籍
者
之
申
請
法
一
樣
。

另
行
一
點
。
應
加
解
釋
。
此
點
就
是
第 

叫
項
。
我
請
求
以
五
年
爲
期
。
每
年
准
在
否 

港
之
難
胞
斤
百
名
進
口
。
新
客
須
具
有
： 

一
，
係
加
拿
大
申
請
人
之
親
屬
。
二
' 

有
職
業
。
三
、衛
生
上
康
健
。
方
認
爲
合
格 

。
而
在
加
申
請
人
須
要
一
、係
新
客
之
親
戚 

。
二
，，扣
保
新
客
到
加
後
五
年
，
不
向
當
地 

政
縻
賑
濟
。
旣
有
上
列
條
件
。
新
客
方
准 

前
來
。
抵
達
此
邦
。
祇
給
予
暫
時
居
留
權
。 

五
年
後
無
犯
法
。
則
給
予
永
遠
居
留
權
。
隨 

後
則
依
法
可
能
入
加
籍
。

但
何
種
難
民
。
方
認
爲
的
當
。
本
總
會 

館
未
敢
决
定
。
俺
將
之
提
出
。
任
由
貴
部
選 

擇
。.本
總
會
館
原
意
係
如
上
述
。
但
最
近
有 

一
人
提
議
。
取
有
職
業
者
來
加
。
如
農
工
。
反

工
。
企
格
。
農
塲
等
。 

(
未
完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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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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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

女

 

組

織

豐
 

倫
敦
关
倫
社
这
。
胸
圍
超
過 
十
寸
之 

英
國
女
子
一
羣
。
現
已
聯
介
努
力
圖
謀
解
决 

其
發
育
難
題
。
美
麗
之
少
女
安
道
臣
說
。
吾 

人
計
創
致
害
衣
服
製
造
家
。
解
釋
吾
人
之
困 

難
。
安
氏
少
女
之
胸
圍
爲
四
十
一
丁
。
腰
圍 

if 三
寸
。
臀
圍
卅
匕
寸
。
另 
一 少
女
布
冷
小 

姐
。
提
議
組
織
「
超
過
阳
十
寸
社
」
。
謂
入 

會
者
必
須
其
有
胸
剛
四
卜
丁
之
資
格
。
彼
木 

人
爲
叫
十
寸
。
腰
圍
小
：，丁
。
臀
圍
卅
六
寸 

。
彼
等
不
能
降
低
標
準
。
而
允
納
胸
圍
卅
儿 

丁
之
女
郎
。
蓋
衣
実
製
造
家
現
仍
顧
卅
九 

一
寸
者
。
故
其
難
題
不
若
四
卜
于
者
之
脳
承

C  

泳
裝
與
襄
衣
尤
爲
難
照
。
例
如
孔
蜜
一 
項
。 

一 適
仆
四
十
寸
身
材
者
均
山
微
紅
絲
緞
翌
成
。 

他
可
供
給
中
年
婦
人
御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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